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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

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14

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不影响自身

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向控股子公司湖南红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

宇智能“）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,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

年 1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。（公告编号（2022）003 号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与红宇智能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，现将合同内容公

告如下： 

 

二、《借款合同》具体内容 

甲方：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湖南红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

1、借款金额：乙方向甲方申请的借款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

（￥15,000,000），在额度范围内根据资金计划分笔给付。 

2、借款期限：自每笔资金实际从甲方账户付出之日起 12 个月，每笔资金到

期后，乙方须按时足额向甲方归还出借的本金及利息。 

3、借款利息：本次借款利息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.35%。 

4、借款用途：本次借款仅用于乙方日常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，未经甲方

同意，乙方不得挪作他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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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乙方若不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，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全部借款，

并对违约使用的借款，除借款期间应支付给甲方利息外，另外按违规使用资金金

额总额的 3%补偿甲方违约金。 

（2）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主动、按时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。 

（3）乙方逾期还款的，乙方须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银行一年期贷款

利率的 4 倍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该违约金在每个月的月底结算一次并计算进

入下月基数，连续计算，直至甲方的损失得到全部弥补，乙方承诺放弃要求争议

管辖法院调低违约金的权利。 

（4）如甲方提供的、在乙方指定帐户上的借款部分或全部被司法或行政查

封、冻结，乙方构成根本违约，并首先向甲方交违约金，并承担其他的本合同约

定的归还借款本金责任及违约责任。  

（5）如本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，甲方债权全部或部分未受清偿

的，乙方应切实增加提供其他可使甲方满意的担保措施（乙方负责承担因办理担

保手续等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）。 

（6）针对以上的借款、违约金、损失金，甲方有权对乙方采取任何措施予

以追究其责任，乙方必须配合；甲方因实现权益而支付的律师费用、诉讼费用、

招待费用、处置担保物实际发生的费用等损失金均由乙方承担。 

（7）如乙方是分期向甲方返还本金的，那么各方确认乙方支付的资金首先

确认为违约金、损失金，余额再计入甲方的借款本金；直至乙方将借款本金、违

约金、损失金全部支付给甲方。 

 

三、风险防范措施 

1、公司与红宇智能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未超过审议额度范围，且将根据资

金计划分笔给付，不会对公司自身正常经营造成影响； 

2、红宇智能为公司持股 77.5%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红宇智

能董事长职务。公司已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，能够对其业务、财务、资金管

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； 

3、公司将积极跟踪红宇智能的经营情况，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、对外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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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变化，把控其资金用途，积极防范风险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借款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

 


